
L e g C o  P a n e l  P a p e r  ( C )    

2010 年 6 月 14 日會議  

資料文件 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教育  

目的  

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新高中學制實施後，智障兒童學校學

生 離 校 安 排 的 最 新 發 展 ， 以 及 有 關 這 些 學 生 的 評 核 及 資 歷 認

可。  

背景  

2.  新高中學制實施後 1，智障兒童學校為學生提供 12 年學

制，這些學生在 12 年內完成中、小學教育是常規。不過，個別

學生或會因種種合理原因而需延長學習年期。一向以來，教育

局設有機制讓個別有需要的學生延長留校。為配合新高中學制

的推行，並使延長學習年期的機制更切合學生的實際需要和學

校的運作，教育局在全面並深入諮詢特殊教育界、家長和有關

的持分者後，決定調撥資源，由 2010/11 學年起逐步推行改善

措施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資助特殊學校和普通公營中學一樣，由 2009/10 學年的中四級開始，逐年逐級推行新

高中學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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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已落實的學生延長學習年期改善措施包括：  

(a )  提供額外學額，讓學校有足夠的空間照顧有需

要延長學習年期的學生；以及  

(b)  賦 權 學 校 根 據 由 教 育 局 與 業 界 共 同 訂 定 的 客

觀 準 則 ， 作 出 校 本 專 業 決 定 ， 安 排 有 需 要 及

具合理原因的學生延長學習年期。  

4 .  額外學額的數目是以標準規模學校的核准學額為基礎，

根據各類智障兒童學校的“預計定量名額＂計算出來，即輕度

智障兒童學校為 8%，中度智障兒童學校為 10%，嚴重智障兒童學

校為 12%。  

5 .  教育局與特殊學校共同訂定的合理原因是：學生經常缺

課；學習受到重大干擾；和有嚴重適應困難。這些議定的合理

原 因 已 顧 及 絕 大 部 分 有 需 要 延 長 學 習 年 期 的 學 生 的 情 況 。 然

而，學校可因應個別學生的情況，在考慮一籃子其他特殊情況

後，透過“預計定量名額＂讓個別學生延長學習年期。  

6 .  賦權予學校就批准學生延長學習年期作出專業決定的同

時，我們必須確保學校有妥當及合理的校本程序，令資源運用

得宜。為此，學校須設立公平、以實證為本和具透明度的校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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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制，按客觀的準則，並因應可運用的額外學額，作出專業決

定 。 學 校 亦 須 設 立 上 訴 機 制 ， 妥 善 處 理 家 長 的 查 詢 和 關 注 事

項。處理延長學習年期的校本機制，須經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

通過。為確保特殊學校的做法一致，教育局諮詢業界後，訂定

了《特殊學校處理學生延長學習年期的校本機制指引》，供特

殊學校使用。  

進展情況  

智障兒童學校學生延長學習年期的改善措施  

7.  改善措施自推出後一直順利推行。學校已建立校本機制

處理學生延長學習年期。教育局與學校保持緊密聯繫，詮釋和

議 定 新 措 施 的 各 項 實 施 細 則 。 我 們 亦 舉 辦 了 簡 介 會 和 協 調 會

議，務求各特殊學校的做法一致。據觀察所得，智障兒童學校

一 般 都 審 慎 運 用 額 外 學 額 ， 照 顧 學 生 的 真 正 需 要 。 在 2010/11

學年，合共約 500 名就讀不同級別的智障學生獲准延長學習年

期。  

8 .  教育局在釐定智障兒童學校每學年的班數時，繼續以預

計需求為考慮因素。預計需求是按學校現有學生人數、預計轉

介人數、離校人數和獲准延長學習年期的學生人數計算出來。

至於每所智障兒童學校的班級結構，教育局訂明小學、初中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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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級別的總班數，學校會根據實際入讀的學生的教育需要編

配班別。為配合智障學生的學習需要和特質，智障兒童學校常

用的做法是按學生能力分組授課 2。有關智障兒童學校的學與

教，詳載於下文第 11 至 14 段。  

9 .  上述改善措施涉及增加特殊學校的班數，因此必須增設

課 室 和 宿 位 。 由 於 許 多 特 殊 學 校 校 舍 空 間 不 足 ， 教 育 局 根 據

短、中及長期計劃，逐步推行改善措施。簡單來說，客觀條件

許可的學校會全面推行改善措施；中、長期方面，我們現正研

究可否在部分學校進行改裝工程，以及探討其他可行方法，包

括物色合適的用地興建新校，以應付需求。  

10 .  我們會在不嚴重影響教學質素的前提下，盡量提供空間

讓學校落實改善措施。根據初步評估，有 10 所智障兒童學校可

全面推行改善措施，  31 所則須進行改裝工程，以加設課室及

各項相關設施，包括教員室、社工室、語言治療室、職業治療

室、物理治療室、宿位等。我們現正為這 31 所學校詳細評估這

些改裝工程是否可行。我們亦會根據個別學校可否藉改裝工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 由 於智 障學 生的 能力 和限 制因 人而 異， 他們 開始 學習 某一 科目 時的 學習 水平 可能不

一，有些人的起步點或會高於或低於其他同學。智障學生即使同班，亦可處於不同的

學習階段，校方會按學生的能力在不同科目編配不同組別，進行分組教授。智障學生

按本身的進度，學習不同領域的知識。有些學生可能在某個學習領域學習多年後，仍

未能轉至下一個學習領域。學生通常會在某一科目的不同範疇／部分有不同表現，舉

例來說，有些學生的聆聽和閱讀能力較佳，但寫作和說話能力卻因個別的殘疾情況而

顯著較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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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設課室及相關設施，檢討是否有需要興建新的特殊學校。在

過渡期間，我們已經與這 31 所受地方限制的智障兒童學校制訂

過渡期措施，包括採用浮動班制及使用特別室作課室，以滿足

獲准延長學習年期的學生的需要。                

智障兒童學校學生的評核及資歷認可  

11.  在基礎教育階段，智障兒童學校為學生提供校本課程，

讓他們修讀中國語文、數學、常識、音樂、體育、視覺藝術等

科目。此外，為照顧學生的特殊需要，這些學校亦特別加入其

他元素，例如自我照顧、日常生活技能、輔導教學計劃、復康

治療課等，這些都是課程的重要學習環節。新高中課程 (智障學

生 )有三個主要組成部分：核心科目（包括中國語文、數學和通

識教育／獨立生活）、選修科目（如體育、視覺藝術）和其他

學習經歷。智障兒童學校學生接受 12 年教育是一個持續過程，

我們預期學生的學習進度各有不同，在課程每個環節的學習成

果也互有差異。  

12 .   我們的長遠目標，是制訂有系統的評核機制，從而認可

智 障 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果 和 努 力 。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(考 評 局 )盡 早

參與制訂與課程相關的智障學生學習進程架構，長遠而言有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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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日後運用所得的經驗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舉辦公開評核

及向他們頒發證書。  

13 .   由於我們須全面諮詢特殊教育界別的持分者，確保業界

廣 泛 接 納 和 採 用 這 些 可 量 度 的 學 習 成 果 ， 我 們 預 計 最 早 可 於

2012 年 (在實施為智障學生而設的新高中課程首個周期後 )與考

評局合作發展有系統的智障學生評核制度。現時，特殊學校會

繼續以校本評核和學生學習概覽，作為學生學習表現的主要參

照。  

14 .  自 2009/10 學年起，教育局推行研究及發展計劃，就經

調 適 的 智 障 學 生 課 程 的 三 個 核 心 科 目 ， 發 展 「 學 習 進 程 架

構」。此外，為探討在 2012 年為智障學生發展系統評估，教育

局亦與考評局密切合作，做好準備，例如：透過為期三年就實

施 新 高 中 (智 障 學 生 )課 程 所 進 行 的 評 鑑 計 劃 ， 收 集 特 殊 教 育 界

有關持分者的意見及關注。透過評估學習成果的評核、智障學

生在完成新高中課程後可選擇的出路和資歷核證，我們會收集

意見和數據，以便制訂有系統的評核機制，認可智障學生的學

習成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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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.  教育局會繼續與相關機構 (包括職訓局和非政府機構 )合

作，研究不同方案，開辦更有系統的課程，以提升智障離校生

的能力，幫助他們為升學和就業做好準備。  

徵詢意見  

16.  請委員閱悉本文件內容。  

 

 

教育局  

2010 年 6 月  


